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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０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现场会

议董事为

９

人。会议由董事赵自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壮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赵自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

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黄壮勉（主任委员）、董事赵自军、独立董事王国文；

２

、提名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王国文（主任委员）、董事赵自军、独立董事张革初；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张革初（主任委员）、董事赵自军、独立董事王国文、独立董事晏

金发；

４

、审计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晏金发（主任委员）、董事赵自军、独立董事张革初；

５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董事郑海波（主任委员）、董事曹杰、独立董事晏金发。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壮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续聘张健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张健江先生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５６３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５６３９９

电子邮箱：

ｊ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ｍｓｃｍ．ｃｏｍ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杰先生、黄汕敏先生、郑海波先生、徐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聘任张健江先生为公司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续聘费益昭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

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已经出具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管理人员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

黄壮勉先生、赵自军先生、曹杰先生、张健江先生、王丽梅女士、郑海波先

生、张革初先生、王国文先生、晏金发先生的简历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副总经理简历：

黄汕敏，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专。曾任广东省石油化工进出口公

司业务经理， 汕头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市飞马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起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黄汕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

，

８５３

，

８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９７％

，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壮勉先生为堂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志军，男，

１９７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就职于深圳发展银行、华

夏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金融中心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起任

本公司监事。

徐志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费益昭，男，

１９７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职于广东美涂士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任职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费益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１０

股票简称：飞马国际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

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罗照亮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届监事会

选举罗照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罗照亮先生简历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专人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

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孟凯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陈景俊先生辞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议案》（同

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本次议案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陈景俊先生辞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９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董事

９

名，反对董事

０

名，弃权董事

０

名）

２０１２

年以来，公司的多业态发展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了使公司的管

理机制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去年年中调整了组织架构。 因此，公司章程

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司发展的需要， 有必

要对此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原《公司章程》中：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审计负责人、营运部总监、出品研发部总监、人力资源部总监、市场拓

展部总监。

现修改为：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审计负责人。

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往来款的议案》（同

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关联董事周智、孟凯回避表决）。

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店”）系公司加盟店，其中

公司持有海口店

１９％

股份。 公司董事周智先生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根据

公司加盟政策和海口店企业经营需要， 公司与海口店

２０１１

年全年与

２０１２

年全

年累计共发生往来款项

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年初至本公告日， 公司与海口店没有

发生关联交易。 具体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智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３２

号复兴城

Ｄ

栋南段

１－３

层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５５６８１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所属行业：正餐服务

经营范围：大型餐饮（含凉拌菜，不含裱花蛋糕及生食海产品），餐饮管理

咨询，餐饮项目策划，会务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６０１００５８３９３９２８９

股权结构：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缴出资额 比例 实缴出资额

１

刘权生

３５

万人民币

３５％ ３５

万人民币

２．

夏盼

３５

万人民币

３５％ ３５

万人民币

３．

湘鄂情集团

１９

万人民币

１９％ １９

万人民币

４

深圳市新洲湘鄂情

酒楼有限公司

１１

万人民币

１１％ １１

万人民币

海口店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主要业务为中式正餐经营，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

入

１３６５

万，净利润

－５３１

万，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总资产

２３４１

万，净资产

－４３１

万。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

定， 鉴于公司董事周智先生为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

行董事， 因此公司与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加盟政策，在海口店项目开工建设和开业运营中，公司与其有

一些往来款项，

２０１１

年全年与

２０１２

年全年共累计金额为

９２８

万元， 主要包括公

司为其提供的高品原材料（主要包括鲍鱼，海参等高端海产品等）和高端酒水。

（三）、往来款项的收回

根据公司与海口店达成的协议，

９２８

万元关联交易往来款项海口店最迟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归还给公司。

（四）、关联交易合理性分析

共同发起设立海口店是公司在海南省拓展业务和品牌市场的有益尝试，

根据公司对加盟店的管理规定，为了保持公司加盟门店出和服务品质，公司实

行强势加盟特点的加盟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公司向加盟门店派出核心管理人

员，出品研发人员，加盟门店实行公司直营门店的经营管理制度，一些关键原

材料，尤其是高档食材，高档酒水，由公司总部统一向加盟门店供应。本次交易

体现了公司对加盟店的有效管理， 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司加盟门店的出品和

服务品质。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

的，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协议为依据，公允合理，没

有违反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 并对该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１

、在本次资金往来交易中，公司与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均回避表决；

３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

前审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获得通

过。

４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

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本次议案不需要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陈景俊先生辞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陈景俊先生递来的辞呈，由于个人原因，

陈景俊先生辞去公司出品研发部总监的职务。 陈景俊先生辞去出品研发部总

监职务后，将在公司负责公司海外出品业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

规定，陈景俊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对陈景俊

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临时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电话、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

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宁波新众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贷款并由其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众）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

需求，董事会同意宁波新众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申请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借款期限为

３

年。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上述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具体内容详见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控股

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股票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

２３

次临时会议通过 《关于同意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贷款并由

其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议案。 董事会同

意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众）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借款总额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支付“大型覆盖件开卷落料及车身总成件焊接项目”的项目款，借款期

限为

３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朋

联众）系宁波新众的母公司，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至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大道南侧商贸街

４

号楼

２－１１４

室

法定代表人：宋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宁波新众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新朋联众

５１％

的股权，间接持有宁波新众

５１％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宁波新众的总资产

７８

，

６０５

，

９９６．４４

元，净资产

７９

，

２４３

，

４２０．２３

元，资产负债率

－０．８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７５６

，

５７９．７７

元。 （未经审计）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１

）担保方：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２

）被担保方：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３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

（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５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６

）担保期限：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宁波新众所申请的贷款资金均用于其 “大型覆盖件开卷落料及车身总成

件焊接项目”，为正常经营所需。 董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新朋联众对其提供担

保，被担保方作为其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且担保金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并符合担保条件。本公司亦对被担保人具有实质控制权，被担保人有能力偿还

到期债务， 该项融资有利于提高被担保人的经营能力，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要

求，董事会认为该担保事宜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贷款并由其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宁波新众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申请人

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借款期限为

３

年。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经审批总额度为人民

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６９％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经审批总额度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４４％

，全

部为对报表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３

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１１

，

５９４

，

６１８．３４ １

，

０３６

，

５０４

，

３８２．４５ －２．４０％

营业利润

５６

，

７７１

，

８００．５５ ６５

，

２１４

，

５４０．３７ －１２．９５％

利润总额

５２

，

０３７

，

７０２．４０ ６６

，

３３０

，

６６４．１２ －２１．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８

，

７０８

，

９３８．４７ ５４

，

１２３

，

２３６．１２ －２８．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２ ０．４５ －２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６％ ６．３３％ －１．９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８７６

，

０６５

，

５７９．２４ １

，

７８８

，

６５２

，

３５６．４６ ４．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０２

，

３３２

，

６６０．６８ ８７５

，

６２３

，

７２２．２１ ３．０５％

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５２ ７．３０ ３．０１％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４０％

，主要受汽车市场整体增速放缓，特别是商用车

市场持续下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２８．４８％

，主要受子公司处理非流动资产与所得税税

率变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８．４８％

，与公

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为

－

１０％～－３０％

是一致的。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０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７，５８２，２６３．１１ ７０９，７３０，８１３．２０ ２０．８３

营业利润

３６，４２０，４３５．９３ ２９，７４６，２２０．０２ ２２．４４

利润总额

３９，９７１，６２７．８０ ３６，６９８，２０８．７７ ８．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４３２，５４５．６８ ２９，１１９，５０８．１０ ７．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６ －９．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８６％ ７．２６７％

下降

３．１８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２９８，３３８，０６０．０５ １，１９２，５５８，５４７．６２ ８．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７２，３３３，０５４．２８ ７６６，１６６，７９２．６０ ０．８０

股 本

１２６，３３１，４２０．００ １２６，３３１，４２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１１４ ６．０６５ ０．８１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５７５８．２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０．８３％

，其中成品药

销售收入

３５０１１．９１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６．５６％

，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

３６４２．０４

万元、

３９９７．１６

万元和

３１４３．２５

万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２２．４４％

、

８．９２％

和

７．９４％

，

主要是由于销售收入的增加以及三项费用的增长所致。 其中销售费用

１４４７３．９１

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１２７．８４％

，主要是由于成品药增长较快，产品的市场推广及业务宣传费增加。 管

理费用

９９２６．８３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４３．５７％

，主要是技术开发费增加

２１２１

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财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美丽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和国网物资有限

公司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 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批线

路材料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为铁塔项目中标人，共中两个包，中标价合计人民

币

４

，

７０５．３４

万元，公司将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上

发布了《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注册

资金

２

，

０００

亿元。

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２０１２

年第一、二、三、四、五、六批

项目、四川藏区电网建设及灾后加固项目、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输变

电工程项目、 溪洛渡左岸

－

浙江金华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项目、

哈密南

－

郑州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项目的主设备

／

材料中标人，

２０１２

年中标总价为

５５

，

２７８．６２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铁塔类业务销售收入的比重

为

１１１．１４％

。 目前，上述合同已部分履行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履行中。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金额为

４

，

７０５．３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７．８８％

。 合同

的履行将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１

、目前，公司与项目单位尚未签署合同，实际内容以正式合同为准；

２

、项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颖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２００

，

２９９

，

４９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２６％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０

，

２９９

，

４９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２６％

。以上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因公出差，由副董事长蒋康伟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０

，

２９９

，

４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００

，

２９９

，

４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Ｌ２０１３０２２２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发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续发短期融资券，发行

总额不超过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

， 单笔短期融资券

发行期限不超过

３６５

天。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

＂

交易商协会

＂

）核准注册，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捌亿元，期限为

３６５

日。 上述详细信息参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相关公告。

现公司拟于近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发行主体评级情况：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给予发行人长

期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

级。

２

、发行规模及期限：人民币捌亿元（

ＲＭＢ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６５

日。

３

、发行方式：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４

、兑付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通过上海清算所进行。

５

、簿记建档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９

时

００

分至

１１

时整。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已刊登于上海清算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布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

月

２

日发

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各中介机构的工作正在

按计划有序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８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０３

，

３４１

，

０６０．６９ ９７９

，

８０４

，

４５５．６２ ２．４０％

营业利润

９３

，

５５１

，

２７２．４１ １２８

，

４８０

，

２１９．９３ －２７．１９％

利润总额

９５

，

４１５

，

７６６．６３ １２８

，

１１２

，

８７６．２７ －２５．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

，

６８６

，

５５５．２７ １０８

，

１６９

，

８１４．１９ －２１．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６ ０．４６ －２１．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９８％ ８．０７％ －２．０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８５０

，

２１０

，

７６２．１０ １

，

７０８

，

００４

，

０９１．９３ ８．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５０

，

３０２

，

６１１．１９ １

，

３８９

，

０２３

，

６３０．８５ ４．４１％

股本

２３３

，

９７８

，

６８９．００ ２３３

，

９７８

，

６８９．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２０ ５．９４ ４．３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传统市场需求不足， 国外市场受大环境影响需求也呈下降趋

势，为应对困局，公司采取“加大新行业开发力度，以新产品开发新市场”等措

施积极应对，使销售收入实现小幅增长。 但受经济下行，能源、运输、部分原材

料价格不断攀升，各行业项目投资放缓导致高端产品销售量下滑等因素影响，

致使本年度利润总额下降

２５．５２％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１０％

至

－４０％

， 变动区间为

６５００

万元

至

９７００

万元。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鹿成滨、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兆娟、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公沛柱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１

号

Ｍ２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召开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彦伶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１

，

０６７

，

９２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７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的

７４．４３％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４１

，

０６２

，

１６８

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

，

０６２

，

１６８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赵力峰律师、张晓明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